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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民再65、66号
鲍威：本院审理你与钱显忠、方家伦、姚操萍民间

借贷纠纷再审两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及证据副本、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相关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1年2月19日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2495号

林方:原告林必柏与被告项政东与第三人林方、
德清汇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顶尊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变更诉请申请
书、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传票、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
鉴定报告、民商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节假日顺廷)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4285号之一

杨建玲：本院受理原告冯敏诉被告你委托理财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4民初4285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37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854号

吴承寅：本院受理原告张俊、王银苹与被告吴承
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3楼23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3023号

叶小平:本院受理原告吴仁根诉被告叶小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30000元(叁万元)及利息7584.33元；2.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2021年2月22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2953号

李建华（浙江省仙居县白塔镇祝庄村）：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12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下: 被告李建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费、施救
费、赔偿费等费用共计49656元。如果被告李建华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1042元，减半收取521元，由被告李建华承
担。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李建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4531号

黄菁菁（临安市锦北街道青年路）：本院受理原
告俞海梁与被告黄菁菁离婚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一、判令原告和被告离婚；二、判令原、被告
婚生子俞瑞城由原告俞海梁抚养; 三、判令本案全部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304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破61号之一

2020年11月11日，本院根据温州普典经贸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1月19日指定温州德
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管理人，本案
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温州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年12月31日前，向温州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
5052号诚远大厦2101室;联系人:潘修邓、毛捷之;联
系电话:15888400558、13858852879)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之规定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进行补充分配，且补充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需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神
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温州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21年1月7日下午14点30分在
本院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公民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公民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公民身
份证明，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
及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
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温州
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依法向管理人移交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如拒不向本院提交
材料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或者拒不向管理人移交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或伪造、销毁有关财
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本院将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对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一
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从即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
终结之日，温州神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
务:(一)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債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二)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
清偿债务。(三)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
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
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
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
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
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
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四)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法定代表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
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方面的询问。（五）法
定代表人及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414号

赵修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赵修华、台州市和信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温州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302民初641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民二庭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立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630号

范茂钦、陈爱玉:本院受理原告厉小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3民初363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233号

陈丐林:本院受理原告谢福生与被告陈丐林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304 民初 523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4632号
钱守一、郑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钱守一、郑艳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4632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市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2民初4508号

平湖市奕天印刷有限公司:你与再审申请人褚凌
燕与被申请人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桥支行、原审被告平湖市良升液压工具厂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送达(2020)浙04民再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2
民初45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2
民初450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驳回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曹桥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326元,由平湖市奕天印
刷有限公司、平湖市良升液压工具厂负担;再审
案件受理费 18375 元，公告费 560 元，均由浙江
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曹桥支行负
担。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4624号

湖州元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20）浙0502民初4624号原告俞树强与被告湖州
元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
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日。本案于2021年3月10日上午9:00分在本院
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888号

吴亚萍，女，汉族，1973年2月7日生，住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陆家湾村官田圩40号：本院受
理原告刘瑾与被告吴亚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一、依法判令由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5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金50000元，利息损失按月
利率2%自2017年12月6日开始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依法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
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本案于2021年3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334号

贾巧珍，女，195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横街联横路20号：本院
受理原告钱金根与被告贾巧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7400元，支付利息（以174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自2003年1月7日开始计算至款清为止，暂计
算至2020年7月7日为36540元）；二、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
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案于
2021年3月12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643号

钱建明，男，196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
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紫金桥村短兜12号：本院受理
原告沈振王与被告钱建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
币100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以100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7年4月22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
8000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
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本案于2021年3月12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1民破10号之三
(2017)浙0781破1号之三

我院于2017年1月10日作出(2016)浙0781民
破10号、(2017)浙0781破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
理浙江兰溪阿尔莎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兰溪大
野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金奥
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因浙江兰溪阿尔莎洗涤
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兰溪大野工艺品有限公司资产
已明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具备重整、和解
的条件。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1月
18日作出(2016)浙0781民破10号之三、(2017)浙
0781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浙江兰溪
阿尔莎洗涤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兰溪大野工艺品有
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2390号

冶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方达峰与被告冶鹏飞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12390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冶
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达峰货
款407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9月9日起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
年8月19日止，2019年8月20日之后利息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元(已减
半)，由被告冶鹏飞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7657号

张育丰、陈志薇:本院受理原告蒋根有与被告张
育丰、陈志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0480元及利息(自2020年
11月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4日上
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28号

2019年11月15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山
里人铁皮石斛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
债务人东阳市山里人铁皮石斛有限公司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1
月23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山里人铁皮石斛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东阳市山里人铁皮石斛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18号之一

2020年6月30日，本院依据申请人陈中军的
申请裁定受理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
二十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1
月2日裁定宣告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39号

2020年9月2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铭正居
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
东阳市铭正居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铭正
居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铭正居红木
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8792号

俞海涵：本院受理原告杨光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
九时二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1破34号之二

玉环市人民法院根据孔中美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特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榴岛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特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管理人。根据(2020)浙1021破34号公告。浙江
特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11月
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于在2020年11月30
日前未能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请于2021年1月8日前
向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玉
城街道长兴路191号；浙江榴岛律师事务所；邮编:
317600;联系电话:15088965665、159889023338；联
系人:张金谷，陈长辉),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是否系连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特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由于债权申报期限的延期，相应的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时间、地点调整为2021年1月22日9时在浙
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21破32号之二

玉环市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徐启刚的申请，裁
定受理台州协盈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榴岛律师事务所担任台州协盈机械有限公司
管理人。根据(2020)浙1021破32号公告，台州协盈
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30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对于在2020年11月30日前未能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请于2021年1月8日前向管理人
书面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玉环市长城街道长
兴路191号；浙江榴岛律师事务所；邮编:317600；联
系电话:15088965665、15988902338;联系人:张金
谷、陈长辉)，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系连
带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台州协盈机械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由于债权申报期限的延期，相应的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时间、地点调整为2021年1月18日9时在浙
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务所的指派函。 玉环市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上海华晖绿苑项目有限合伙LP份额收益权资产处置的补充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资产如下（包括资产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人民币万元）：

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资产实际情况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联系人：寿经理、陈经理 联系电话：0571-86994787、0571-86011927

电子邮件：shouxiahui@coamc.com.cn、chenzeji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序号

1

合计

资产名称

上海华晖绿苑项目有限合伙LP份额收益权

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为上海市

币种

人民币

份额

4,400.00

4,400.00

收益权

956.19

956.19

截止日

2020/10/20

资产状况

已诉讼

风控措施

该户转让为份额收益权转让，标的为我司持有的杭州犇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LP次优先级份额收益权，即合伙协议约定的6400万元本金及相应收益，目前
剩余本金为4400万元。我司认缴出资比例40.60%，目前剩余实缴出资比例43.72%。杭州犇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计认缴出资15,762.54万元，实缴出资
12,063.54万元，用于收购上海华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6个债务人合计9000万元基础债权及华晖公司对其所有的“华晖绿苑”15套抵押房产的剩余资产对价，前
述9000万元基础债权另有上海华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潘其昌、杜秋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基准日，合伙企业尚余应收房款3069.95万元（包括已出售未
解押房产），剩余抵押房产8套，房产面积合计1467.82平方米（其中2套为已出售未解押，房产面积合计369.65平方米）。收益权具体情况请与我司接洽。

东阳市好点点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337058881C，声明作废。

2020年12月4日

遗失声明


